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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没有意义的形式调整。当然可以从中寻求微言大义，声

称大纲编写者重视什么云云，可关注这些不影响考点变化的

形式调整对通过司法考试的确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浪费时间

而已。 所以，本文将这些形式变化略去不谈，只就影响07年

司考的重要考点加以说明。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在形式上、内容上作了不小的变动，当然多数变动

仍然是纯形式的。主要是增加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和

先予执行。 1. 财产保全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见于《刑

事诉讼法》第77条第3款：“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

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时，应当注意

：(1)必须存在紧急情况，被告人或者其他人可能实施某种行

为致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可能无法或者难以得到执行；(2)

财产保全的对象限于被告人的财产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产

；(3)保全财产的价值必须相当于权利请求或者诉讼请求的价

额或金额；(4)采取措施后，如果据以采取财产保全的原因消

失，应当及时撤销财产保全。 2. 先予执行 刑诉法未直接规定

先予执行，最高法的批复中规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裁

定先予执行或者驳回申请。先予执行的条件：(1)附带民事诉

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肯定，没有争议；(2)当

事人不存在对等给付义务；(3)行使权利具有紧迫性，不现实

其权利将严重影响生产或者生活；(4)必须由原告人提出申请

，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5)被告人具有履行能力。 财产保全



和先予执行虽然是新增内容，但在民事诉讼法中属于非常常

见而简单的内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考查可能性不大，如果

考查，也不会很难。 二、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要求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

理程序若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是2007年刑诉部分新增的重

要法规，考生们一定要认真掌握。其中有关死刑第二审案件

开庭审理的规定具体说来，主要注意六个方面的内容。 三、

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 为了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收回

死刑核准权的新形势，我国各相关法律法规都做出了修改。

其中最高位阶的修改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

法，取消最高法授权高法行使死刑核准权的规定，自2007年1

月1日起，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

使。此点尽管非常重要，需要牢牢掌握，但经各方宣传，如

今已是常识，所以没必要多讲，单独考查这一点的可能性也

不大。需要注意的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仍有高级人

民法院复核。 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死刑复

核权的收回既是社会热点，也是司法考试命题的热点，教材

中对此费墨颇多，以下内容值得特别关注： 1、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案件的报请程序 (1)不上诉或抗诉的，层层上报，中级

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

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

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法作出裁定后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提审或者发回重新

审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提出

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

死刑判决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高级法院人民法院



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

的，在上诉、抗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报

请复核死刑(含死缓)案件，应当一案一报。有的被告人犯有

数罪，只要其中有一罪被判处死刑，以及共同犯罪的案件中

，只要其中有一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就应当报送全案的诉

讼案卷和证据。 2、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最高

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一般要进行以下活动： (1)提

审被告人。提审被告人是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环节，提审被

告人不仅有利于使其得到最后辩解的机会，而且有利于查明

案件真实情况，实现和纠正错判，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因此，提审被告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必经方式和重要环节

。 (2)审查核实案卷材料，简称为“阅卷”。 (3)制作复核审

理报告。 (4)复核后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

，进行复核以后，根据案件情形分别作出裁判。 五、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 依据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该章增加了区别对待的起诉政

策，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明确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被胁迫参与犯罪的；犯罪预备、中止

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又聋又哑的人

或者盲人的；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的；有

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等。教材也增加了该部分的内容。

考生复习时可以和《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具有法定情形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考点结合起来记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